
无许可证或者违反许可证的规定
生产经营种畜禽检查标准

一、检查对象

种畜禽生产经营者

二、检查方法

现场检查种畜禽养殖场所；

现场检查饲养的种畜禽；

检查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，审查有效期；

检查免疫、检疫、生产、销售、无害化处理等相关养殖

档案；

查阅、复制有关合同、票据、账簿等其他有关资料；

询问有关人员。

三、判定标准

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检查项结果为“发现问题”，应

当责令改正，并立案调查。

1. 没有或者不能提供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；

2.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已过有效期的；

3.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系伪造、变造、转让、租借的；

4. 生产经营的种畜禽超出许可证批准的范围；

5. 生产经营的种畜禽未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

审定或者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境外品

种、配套系;

6. 无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;



7. 无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设施设备;

8. 不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

门规定的种畜禽防疫条件;

9. 没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育种记录制度;

10. 不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四、说明

农户饲养的种畜禽用于自繁自养和有少量剩余仔畜、雏

禽出售的，农户饲养种公畜进行互助配种的，不需要办理种

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。

五、附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相关规定：

第二十二条规定：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商品代

仔畜、雏禽的单位、个人，应当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。

申请人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，取得营

业执照后，方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

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:

(一)生产经营的种畜禽必须是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

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

境外品种、配套系;(二)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

医技术人员;(三)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设施设

备;(四)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

门规定的种畜禽防疫条件;(五)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育种记

录制度;(六)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二十三条 申请取得生产家畜卵子、冷冻精液、胚胎



等遗传材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，除应当符合本法第二十二条

第二款规定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符合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实验

室、保存和运输条件；

（二）符合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畜数

量和质量要求；

（三）体外授精取得的胚胎、使用的卵子来源明确，供

体畜符合国家规定的种畜

健康标准和质量要求；

（四）符合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技

术要求。

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：禁止任何单位、个人无种畜禽

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

产经营种畜禽。禁止伪造、变造、转让、租借种畜禽生产经

营许可证。

第六十二条规定：违反本法有关规定，无种畜禽生产经

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

种畜禽的，转让、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，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

违法所得；违法所得在三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

上三倍以下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

的，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

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或者转让、租借种畜禽生产经

营许可证，情节严重的，并处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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